課程教學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行政法基礎理論與行政組織法專題研究(三)
	開課單位：
	法律學研究所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Seminar on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 in Administrative Law (III)
	課程代碼：
	6055412_01

	授課教師：
	江嘉琪
	分機：
	35119

	
	
	E-Mail：
	lawccj@ccu.edu.tw

	學分數：
	2
	必/選修：
	選修
	開課級別：
	碩博合開

	課程概述：
	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最近一次修正於2022年12月21日，修正重點包含：（一）建設擴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類別，新增綠能、影視音、資源循環再利用等設施及數位建設為促參法公共建設類別。（二）新增公共建設經政策評估具必要性、優先性及迫切性，且確認依本法辦理較政府自行興建、營運具效益者，主辦機關得於民間機構依法參與該公共建設營運期間，有償取得其公共服務的全部或一部。（三）納入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機制：公共建設具優先性、迫切性及必要性者，得由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。（四）為改善促參案提前終止契約情形，加速爭議解決，增訂履約爭議調解機制，並明定調解成立、不成立之要件等。此次修正固然回應部分實務之需求並試圖立法解決若干問題，然長久以來關於促參法之法律問題，諸如促參之類型、甄審程序與甄審決定、促參契約之性質、促參之法律關係、履約管理、契約終止與解除、強制接管、權利救濟等問題，於學說與實務上始終爭議不斷。
本學期課程擬自公私協力之理論出發，以實務上之促參契約為主要對象，配合法院裁判，探討其中涉及之法律爭議問題，也透過促參之實務運作經驗，反思我國促參法之理論與實踐。


	教學目標：
	課程目標在使修課同學瞭解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制，使其瞭解實務爭議問題所在，並能對其背後之學理有進一步之理解與掌握。

	教學方式：
	1. 本課程視實際選修人數，前階段由授課老師指定參考文獻與議題，協助同學進行導讀與討論，後階段則由同學選定專題進行報告與討論。專題報告時，選課同學須選定課程相關題目撰寫一萬字以上之完整書面報告，並於課堂提出口頭報告進行討論。口頭報告前一週，報告人應將完整報告內容以書面或電子檔送交老師與修課同學。視專題報告情況，選課同學應回應老師與同學的討論與建議，於學期末提出修改後的書面報告。
2. 每位選課同學須擔任一次評論人，就其他同學的專題報告提出批評與建議。 
3. 每次上課請務必出席並參與討論，無法出席者需事先請假。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本課程主要在深化學生對於行政法相關法律問題之認，識符合本系發展憲法行政法領域之目標。 

	
	


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
1、 教師專長：

	憲法、行政法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
	授課教師專研行政法與憲法，曾先後發表相關領域論文，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完全一致。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專題報告（含口頭及書面）佔學期總成績60％；評論20％；課堂參與20％

	參考書目：
	1. 陳建宇、林雪花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釋論，五南，2025
2. 洪國欽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逐條釋義，元照，2版，2021
3. 詹鎮榮，民營化法與管制革新，元照，2版，2011
4. 詹鎮榮，公私協力與行政合作法，新學林，2025

	備註：
	





